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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

法（中国第三、四阶段）〉（GB 20891-2014）修改单 

（二次征求意见稿）》 

编 制 说 明 

 

1 工作背景 

2014 年，原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了《非道路

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第三、四阶段）》（GB 

20891-2014）标准，该标准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第四阶段提出了预告性要求，以引

导非道路移动机械行业的技术发展方向，该标准规定了发动机台架试验排放限值

和试验循环，但第四阶段的总体技术要求还不完善，实施时间也未规定。2015

年实施第三阶段标准以后，标准编制单位继续开展相关研究，对第四阶段标准内

容进行补充和完善，细化相关技术要求。 

标准编制组根据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，结合非道路移动机械及相关零部

件和排放后处理等行业的技术进步，以及相关测试技术的发展进步等方面综合考

虑的情况下，对第四阶段标准内容进行补充完善，总体思路是以 GB 20891-2014

相关规定为基础，补充了瞬态测试循环的试验程序、车载法排放测试要求、非标

准循环排放要求、颗粒物粒子数量限值、新生产机械达标排放及检查要求、在用

符合性及检查要求和机械定位等具体要求。 

由于需要完善和细化的内容篇幅较大，将以标准修改单和一项环保标准

（HJ）的方式对 GB 20891-2014 进行补充。标准修改单是对 GB 20891-2014 中需

要修改的语句进行修改，环保标准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

求》（HJ 1014-20□□）是对上述各项技术内容的具体规定。 

2018 年 2 月 22 号，原环境保护部发布《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

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环办标征函〔2018〕9 号），向社

会公开征求意见。标准编制组对各方反馈意见深入研究和认真处理，根据反馈意

见对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完成标准送审稿。2018 年 7 月 27 日，该标准通过了

来自环保、非道路移动机械、零部件、排放测试等相关行业专家的技术审查。 

2018 年 12 月 27 日，部长专题会审议通过了《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装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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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柴油机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》标准。按照专题会要求，大气司积极与法

规司沟通协调，按要求编制完成标准修改单，并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完善。  

2019 年 2 月 20 日，对标准修改单进行公开征求意见。 

2019 年 3 月 13 日至 5 月 13 日，对标准修改单进行了 WTO/TBT 通报。 

2019 年 6 月 21 日，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标准修改单送审稿技术审查会。会

后编制组根据专家组意见进行完善，形成报批稿。 

2 标准修改单主要内容 

2.1 前言部分 

待第四阶段内容补充完善之后，GB 20891-2014 前言中关于第四阶段的描述

将均不适用，因此本修改单对原标准前言中有关第四阶段的内容进行了修改，具

体为如下三条： 

1. 前言第二段修改为“本标准规定了第三、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

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和测量方法，并规定了第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控制

技术要求。”  

2. 前言第七段修改为“第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排放控

制要求还应满足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》（HJ 1014-20

□□）。” 

3. 前言第十一段后面增加以下内容： 

“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，即可依据本标准第四阶段技术要求进行信息公开。 

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24个月后，所有生产、进口和销售的560kW以下（含

560kW）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应符合本标准第四阶段要求。 

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36个月后，所有生产、进口和销售的560kW以上非道路

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应符合本标准第四阶段要求。 

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各相关地方标准停止执行。” 

2.2 正文部分 

在正文的相关部分写明GB 20891-2014的修改内容及GB 20891-2014与HJ 

1014-20□□标准的关系，具体为如下八条： 

1. 第1章第一段后增加：“并规定了第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控制技术

要求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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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第2章增加“HJ 1014-20□□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

要求”为规范性引用文件。 

3. 第5.1条第二段后增加：“第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技

术要求和试验应满足第5.2.3条及HJ 1014-20□□标准第5章要求。” 

4. 第5.2.3条修改为：“按照附录B及HJ 1014-20□□附录B的试验规程进行

试验，气态污染物及颗粒物排放结果加上按照HJ 1014-20□□第5.5条确定的劣化

修正值，或乘以按照HJ 1014-20□□第5.5条确定的劣化系数，结果都不应超出表

2规定的限值”。并将GB 20891-2014标准中表2进行替换，增加了NH3和PN限值。 

5. 第6章第一段后增加：“第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还应

满足HJ 1014-20□□第7章的要求。” 

6. 第7章修改为： 

章标题修改为：“7 柴油机和机械环保信息标签”。 

增加第7.7条：“7.7 机械环保信息标签满足HJ 1014-20□□第9章要求”。 

7. 第8章修改为： 

章标题修改为：“确定柴油机系族和机械系族的参数”。 

第一段后增加：“机械系族按照HJ 1014-20□□第10.1条划分”。 

第二段修改为：“同一系族的柴油机必须共有下列基本参数和型号，并满足

HJ 1014-20□□第10.2条要求”。 

8. 第10章第四段替换为： 

“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，即可依据本标准第四阶段要求进行信息公开。 

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24个月后，所有生产、进口和销售的560kW以下（含

560kW）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应符合本标准第四阶段要求。 

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36个月后，所有生产、进口和销售的560kW以上非道路

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应符合本标准第四阶段要求。 

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各相关地方标准停止执行。” 

通过修改和增加上述内容，对GB 20891-2014中需要修改的语句进行了修改，

并明确了HJ 1014-20□□标准的作用，使非道路移动机械第四阶段排放标准内容

得以完善和有效实施。 

 


